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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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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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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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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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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沽
批
發

本
藥
行
利
便
顧
客 

代
客
配
藥 
代
客
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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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配
丸
料 
隨
時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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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乾
亨
立
効
止
咳
療
肺
露

毎
瓶
壹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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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五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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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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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

費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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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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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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効 

參
茸

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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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崑
崙
二
一
元
、
南
方
大
俠
四
元
 

英
雄
走
國
記
四
册
五
元
 

荒
江
女
俠
初
續
集
四
圓
 

七
劍
十
三
俠
二
圓
五
毛
 

劍
俠
奇
中
奇
豈
圓
五
毛
 

雙
劍
締
姻
記
貳
圓
五
毛
 

崖
宣
圓 

毒
蛇
慘
案
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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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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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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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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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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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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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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僞
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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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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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
由
晨
九
時
起
 
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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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美
人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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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奇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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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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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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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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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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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圓
 
恐
怖
窟
三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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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
£
1

福
爾
摩
斯
的
死
三
圓
 

七
山
王
之
斷
頤
亭
二
四
 

再
生
後
的
福
爾
摩
斯
三
州
 

情
魔
宣
四
半
 

現
代
縱
横
術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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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虎
集
三
圓
 

A
英
語 

英
語
問
答
百
日
通
九
毛
 

英
語
速
成
通
二
n

醺
語
白
B
通
(
增
訂 

本
)
二 M
 

新
編
簡
易
英
語
會
話
九
书
 
初
級
英
語
會
話
九
毫
 
英
語
交
際
會
話
 

乱
圓 

英
語
商
斐
會
話
九
毫
•
英
語
常
識
會
話
二
圓
華
英
翻
譯
指
南
二
口
 

A
歷
史
.
第
二
次
肚
界
大
戰
史
講
話
弍
圓
 

最
新
編
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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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兵
器
書
集
九
毛
 

A
打
鬥 

»
器
英
雄
大
鬧
廣
西
五
毛
 

機
器
英
雄
橫
掃
安
南
五
毛
 

中
國
殺
人
王
暗
殺
暗
殺
度
上
下
集
一
圓
中
國
殺
人
王
大
破
E
P

團
全
集
五
毛
 

▲
艷
情
 

紅
樓
魅
影
五
端
 

結
髮
情
六
亳
 

攫
命
少
奶
(
靈
簫
牛•
著
)

一
圓
半 

▲
笑
談 

陳
夢
吉
大
鬧
荒
唐
鏡
全
集
五
毫
 

荒
唐
鏡
三
氣
陳
夢
吉
上
中
下
九
婚
 

▲
時
務 

新
兒
童
畫
報
由
第
八
十
二
期
起
至
第
九
叶
七
期
任
揀
 

毎
期
三
毫 

兒
童
良
友
五
毛
 

人
世
間K

毛
.
中
國
摄
影
七
毫
 

西
帆
九
毛
 

電
影
七
毛

雜
誌
以
圓 

新
生
路
五
毛
 

學
生
文
藝
五
毛
 

靑
天
五
毛

生
活
五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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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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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
秋 夜 

來

墳 香

殺
敵
慰
芳
魂
 

血
價
何
時
了
 

書
痴
抗
戰
 

關
公
月
下
釋
一 

一
念
成
名
 

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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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 

馬

嵬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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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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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厢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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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金
與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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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資
源
委
會
報
吿
工
作 

南
京
二
日
電
。
資
源
委
員
會
負
實
恢
復
 

全
國
基
本
工
業
•
去
年
頗
具
成
續
。
編 

就
之
全
年
報
吿
書
。
己
政
呈
府
察
核
。 

其
內
容
分
四
大
段
。
其
(
一)
爲
台
灣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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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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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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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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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到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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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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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貨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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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蘇
杭
藥
材|  

源
源
辦
到|  

諸
君
光
顧|  

本
數
十
年
西 

服
務
精
神|  

一
貨
眞
價
實
两 

用
酬
雅
意1

蘇
聯
的
解
剖
 

(
前
美
駐
蘇
大
使
布
列
提
原
一 

五
年
二
月
四
日
•
羅
斷
福
總
統

Sa 

不
堪
的
羅
斯
福
已
頻
於
血
壓
症
子

店
派•
十
掙
絲
苗
米 

放
囁
頭
號
絲
苗
米

余
兆

③

業
之
發
展
。
其
(
二)
爲 S
中
華
南
之
復
一
朋

民

在
克
里
米
亞
的
雄
爾
達

C B.

機
會 
一

。
但

是

爲

了

有

會
談

興
建
殷
。
其
(
三)
爲
華
北
礦
産
工
業
之 

處
理
。
其
(
四
)
爲
維
持
東
北
之
礪
塲
及
 

輕
重
工
業
之
經
過
情
形

e
 伊
蘭
將
向
美
購
軍
械 

伊
蘭
京
德
克
閥
二
日
聯
合
狩
電
。
據
伊 

蘭 
國
會
發
言
人
宣
稱
• 
伊
蘭
將
向
美
國
 

政
府
購
買
軍
械
。
爲
鞏
固
國
防
之
用
。 

購
械
費
預
算
壹
千
萬
元
・
又
謂
斐
軍
事 

團
現
已
在
伊
 

88 北
部
視
察
防
禦
工
作
。 

將
援
助
伊
政
府
策
副
建
築
機
塲
云
， 

e

埃
及
禁
止
美
車
入 

埃
及
京
開
羅
貳
日
聯
合
社
専
。
據
埃
及 

政
府
發
言
人
宣
稱
•
埃
及
政
府
昨
日
發
.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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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
 
小

絲
苗
米

與
蘇
聯
獨
裁
者
再
談
一 
次
。
不
得
不
跋
涉
到
蘇
聯
去
。
他
不
是
在
健
康
的
狀
態

G
 

N

三 十 七

・
讓
蘇
聯
獲
得
庫
頁
島
及
管
理
中
斶
的
旅
順
大
連
， 

次
烏
克
蘭
與
白
俄
羅
斯
富
作
「
獨
立
國
」
偷
偷
送
進 

。
這
兩
個
國
家
還
比
不
上
我
們
的
加
利
福
尼
亞
及
麻

下
而
是
存
疲
弱
的
時
刻
中

期3

滿
諾
喽
圓
身
菅
占
米

殻
計
中
的
聯
合
國
的
組
雛 

沙
秋
塞
兩
州
那
麽
獨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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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政
府
•
道
一 
點
後
來t:  

高
原
則
的
聯
合
聲
明
・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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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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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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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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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承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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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 1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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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到
史
太
林
簽
字
於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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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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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
憲
章 
一 
般
•
並
沒
有
包
含
明
確
詳
靈
 

立
與
民
族 ®
濟
生
活
之
重
建
必
須
以
各
 

之
諸
民
族
能
夠
擢
毀
納
粹
主
義
與
法
西

U

年 二

魯
門
實 
一 

聲
明
像
一

的
規
定
。
這
聲
切
是

—
歐
洲
一 

程
序
加
以
實
現
。
道
些
程
序
一

請
嘗

美
味

632

月

戰
前
標
準
之 

祖
國
原
桶
庄
老
頭
抽
豉
油

斯
主
義
的
最
後
影
跡
。
並
由
他
們
自
己
來
决
定
創
立
民
主
的
制
度
•
道
乃
是
大 

西
洋
憲
章
中
的
 
一 
個
原
則
•
一 
切
民
族
權
選
擇
他
們
• 
生
活
於
其
下
的
政
府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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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立
自
主
權
與
自
治
權
的
民
族
均
恢
復
其
權
利
■

式

爲
要
助
長
一 
種
條
件
使
解
放
後
一 

將
一 
致
地
協
助
任
何
一 
個
歐
洲
的
被
一 

•
渲
些
地
方
的
條
件
•
他
們
認
爲
需
一

族
龍
夠
運
用
這
些
權
利
•
三
國
政
府 

的
國
家
中
或
軸
心
衞
星
國
中
的
人
民
 

C
D

建
立
國
內
和
平
的
條
件
■
㊁
實
行 

織
過
渡
的
政
府
的
政
權
、
渲
政
權
廣
 

且
負
責
儘
可
能
由
選
舉
建
立
對
民
意
 

理
施
以
便
利
的
處
置
•
三
國
政
府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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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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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止
美
國
自
由
単
入
口

▲
汽
車
司
機
新
責
任
 

不
詩
省
政
府
爲
保
護
負
責
任
之
汽
車
司
機
及
行
人
，
以 

對
付
不
負
責
不
謹
愼
之
司
機
。
特
將
汽
戲
條
例
修
改
一。 

定
期
三
月
一
日
施
行
有
効
其
修
改
特
点
共
人
項
。
其
中 

最
堪
注
意
者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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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圖
穩
定
埃
政
府
之
銀

間

緊
急
法
一 

泛
地
代 

負
賣
的
一

的
各
民
族
♦
㊂
組 

民
主
的
份
子
。 
並 

對
此
稲
選
舉
的
管

埃
政
府
現
定
自
由
車
爲
奢
假
品
云
 

®
希
軍
總
司
令
被
革
職

要一 
及
.

凡
遇
意
外
。
致
傷
斃
人
命

合
政
權
或
其
他
政
府
■
鼓
若
有
直
接
關
係
於
 

(
未
完
)

希
京
雅
典
二
日
聯
合
社
 

府
發
言
人
宣
稱
■
希
臘
一 

叛
軍
總
司
令
江
斯
單
溫
 

。
於
昨
日
被
希
政
府
革
.

據
希
臘
政 

駐
希
北
剿 

律
士
將
軍
 

位
玄

財
產
損
失
達
二
卜
五
 

下
開
任
何 
一 
種
証
書

員
者
•
司
機
人 

給
警
官
檢
驗
時

他
們
的
事
•
須
加
以
考
慮
，

。
其
汽
申
將
被
扣
押
。
其
打
車
槽
被

ss

大
 

啜
 

公
 

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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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地
逝
世

月d  
趣
诉
1
亭

周
/

卩
在
 

美
國
紐
約
省
成
功
湖
一
H
合
衆
社
電
，
聯
盟
图

暫
時
停
止
。

㊀
汽
車
部
發
給
之
証
書
。
証
明
司
機
之
財
政
責
任
 

㊁
保
險
公
司
軽
給
之
部
書
•
証

ly]
nl機
購
有
公
共
負
 

責
及
財
瘦
損
壞
之
保
險
。

凡
在
本
辦
事
處
購
有
汽
車
保
險
者
•
請
将
保
險
單
連
 

汽
單
登
記
証
〔
即
求
取
汽
車
牌
照
之
聲
請
鲁
〕
交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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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靜
觀
印
度
演
變

停
印
度
與
栢
架
斯
坦
對
克
 

止
進
行
•

一 
印
度
發
言
人 

後
・
始
作
任
何
舉
動
。
聯 

預
備
會
議
。
但
現
時
印
度

之

爭

岷
尼
拉
二
日
合

已一 
之一

駐
.

"
因
甘
地
2
死

稱
。
謂
彼
之
代
表
團
一

平
泮
空
単
•
連
H
靜
覷
印
度
變
動
，
若

汽
車
負
責
保
險
証
• 

吳
國
華
保
險
辦
事
處
啓

會
現 

栢
架

栢
架 

復
值

一

。

印
度
人
與
囘
教
徒

HH 

亂
•
事
態
演
至
無
可 

派
飛
機
入
印
度
•
心 

籍
人
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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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獲
私
運
鴉
片

一
地
之
美

・

◎
甥
珍
至
德
總
堂
民
國
卅
七
年
職
員
表 

顧

問

周

漢

樞

武
械
警
員
■
昨
月
计
H
破
獲
中
國
有
史
以
來
最
大
才
私
連
鴉
片
 

與
鎮
案
有
關
者
六
拾
名
•
內
有
，退
伍
陸
軍
上
將
及
大
學
教
授
各

南
京
電 

機
關
•

0
共

產

分

子

件

入

里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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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成
功
湖
二
H
聯
合
社
暇 

阿
刺
俏

枕
行
委
員
久
經
楫
周
一
 

吴
册
怡 

吳

榮
蔡
英
煇
周
偉
炎

普
美
定 

周
极
惠 

補
執
委

一
人
•
其
中
有
二
拾
四
人
。
則
在
南
京
被
3 

專
用
飛
機
私
連
鴉
片
。
由
昆
明
運
至
上
海 

得
此
事
•
經
兩
価
月
派
人
在
五
大
城
市
調
" 

® 美
正
式
拒
蘇
俄
抗
一

報
吿
・
被
機
關
活
動
。

在
寧
滬 
一 
帶
私
售
•
政
府
早
已
探
 

■
始
於
昨
日
將
發
機
關
破
雀
云

族
最
高
委
員
會
駐
聯
會
代
 

聯
同
英
國
代
表
控
吿
蘇
俄
 

分
遣
共
產
黨
人
員
一
仃
五

於
昨
日
一
常
務
公
員
周
相
榮
 

副
秘
密

i  

!?.,祭
公
員
周
第
初
 

么
併
歐 
一 
監
察
常
務
 

茶
煨
隆

川 

吳
芹
一

周
寶
山

蔡
燻
降 

吳
炳
羣 

候
補
監
察

吳
連
記 

周
永
年 

周
.玉
生 

祭
维
民
 

周
寶
山
 

吳
英
活 

周
永
源
 

周
炎
佳 

周
綴
息 

周
家
跳 

周
民
發 

吳
連
記

合

•
個
美
國
務
部
發
言
人 

議
與
艦
隊
巡
观
意
大
利 

IMI•
是
屬
友
，启
訪
問
式 

*
實
無
遼
背
意
画
之
和

英
國
務
部
是
日 

一
事•
斐
國
務
部 

均
持
.总
國
政
府 

云
•

答

；：

稱

及
中
東
諸
國
•
圖 

1111張
共
產
勢
力
•

一
中
文
上
任 

周
幹
丹 

亂
相
界
之
和
平
，
並
謂
現
時
已
有
大
(
四
攵

J-任 

周
偉
必

委 委 委 委

員 員 員 員

覆
蘇
俄
•
拒
維
蘇 

絹
姜
艦
隊
巡
視
总
 

然
後
类
艦
隊
才
動

星

財
政
主
任
 

蔡
英
爆
 

交
際
主
任
 

蔡
傑
民

期
 一

人
民
•
潛
人
巴
勒
斯
   

tH.云
-

程
。

naL  R

度
嚴
搜
陰
謀
一

傅
主
任 

吳
正
潔 

委
員
周
逃

蔡
傑
棟
 

吳
鋪
臨 

周
佩
航 

周
源
家 

1.11/結
運 

周
紹 

I% 

蔡
英
秋
 

周
維
森
 

翁
榮
雌
蔡
傳
将
周
家
沼
 

周
瑞
賀

M
asa—

- 
調
査
主
任
 

吳
三
海 

委
員
周
金
 

^

^

一 
催
收
主
任
 

周
錫
您
 

委
員
周
少

新

潮

里

二
H
電

。
合

衆

P

船

■

官

方

月
度
政
治
宗
教
系
，
以
印
度
宀

.71 
一 

謀
暗
殺
首
相
尼
赫
魯
，
内
政
部
一 

甘
地
一
小
有
密
切
關
係
。
政
府 

印
度
人
民
憤
恨
政
治
宗
教
系
之
 

市
冬
處
發
生
暴
動
•
傷
斃
人
命

架
斯
切.
囘
教
徒
過
於
讓
步
。
停

核
數
及
員
周
卡
生
 

吳
芹
生 

蔡
傳
传

庶
務
員
周
愚
公
 

周
瑞
祝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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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
教
.

部
长
阿
實
。
其
陰
謀
與
行 

已
開
始
將
陰
謀
才
凿
逮
抽
 

向
酸
系
黨
徒
襲
離
。
全
躅 

人
・X
 
警
嚴
陣
以
待
■
亂

共
門
實
業
期
f

交
弋
 

，LK-

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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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搜
有
充
份
証
底

△
代 
柬

謹
訂
二
月
十
五
日
爲
本
分
部
舉
行
番
遷
第
四
週 

年
紀
念
慶
典
寅
具
薄
酌
統
請
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部
， 

1 

達

權

總

支

社

暨
洪
門
大
小
機
關
昆
仲
姊
妹
賁
臨. 

民
憲
黨
各
級
黨
部

本
毋
洪
門
民
治
黨
實
 

時
在
黨
部
禮
   

,V.- 
舉
行

於
咋
晚
入

暗

・

。

已
達 
一 
百
三
十
一

事

或

會

不

致

扱

大

，

一 
禮
• 
芬
男
女
黨
員
蒲
會

若

不

下

■
東
京
發
現
嬰
孩
居
塲 

聯
合
社
東
京
電
。
此
間
警
局
H
昨
報
稱
軽
現
二

,:::

數
十
人
。
濟
濟
一
堂
♦
座
無
餘
隙■:V^

。

之
一

屍 
一 
篇
爲
熟
鬧
• 
茲
探
其
交
代
禮
秩
序
如
下
一
 

主 
一
。
由
洪
公
贊
禮
• ㊀
筋
全
体
職
員
起
立
一

四
十
具
•
就
捕
者
一
爲
殮
屍
I
人
及
一
對
夫
婦
。
後
者
乃
一
間
嬰

管
人
•
饒
殮
屍
工
人
被
捕
時
•
正
駕
脚
踏
車
•
籃
內
 

訊
•
由
他
帶
領
直
赴
顏
嬰
孩
收
養
所
，
復
搜
獲
嬰
屍

助
慶
曷
勝
榮
幸.

C
hine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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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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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One,

有
嬰
屍
。

盤

向
國
旗
黨
旗
及
五
祖
遺
像
行
三
鞠
躬
禮
 

・㊁
高
呼
洪
門
三
大
信
條
•
②
復
坐
• 

回
舊
任
主
席
聘
安
翹
實
布
開
會
・
，及
將

•
警
方
料
該
工
人
必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蘭
頓
埠
分
部
仝
人
敬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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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^^^^

立
合
約
•
專
作
棄
屍
工
作
云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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